
附件

四川省工业质量标杆认定办法

（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发挥质量标杆示范引领作用，促进工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加快推动我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开展质量提升行动的指导意见》（中发〔2017〕24号）、《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促进制造业产品和服务质量提升的实施意见》（工信部科〔2019〕188号）、《四川省制造强省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四川制造”品牌提升三年行动计划（2019—2021年）>的通知》（川制造强省办〔2019〕1号）等有关文件精神，结合四川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四川省工业质量标杆（以下简称“省质量标杆”）是指工业企业应用先进质量管理的理念、方法、工具或互联网等技术手段，开展质量管理和改进创新活动，在提高质量水平、提高顾客满意度、提升经营绩效等方面取得的并经省级认定的典型经验。

第三条  省质量标杆认定坚持公开透明、严格评选、优中选优的原则，推广可学习、可复制的典型经验。

第四条  经济和信息化厅负责省质量标杆的认定、管理和指导等工作。各市（州）经济和信息化主管部门负责本地区省质量标杆的审核、推荐并配合做好相关组织协调工作。

第二章    遴选方向

第五条  省质量标杆重点遴选方向：围绕电子信息、装备制造、食品饮料、先进材料、能源化工五大万亿级支柱产业和数字经济“5+1”现代产业体系，聚焦“16+1”产业领域和轻工、钢铁、纺织、水泥等传统产业开展“质量标杆”遴选活动，促进行业质量管理水平全面提升。

（一）全面质量管理方向。遴选通过应用先进质量理念、模式和方法（技术），促进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提高质量和效益，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典型经验，如运用可靠性、精益生产、卓越绩效、质量管理体系等先进质量管理（技术）方法，提高企业质量水平、提升经营绩效等方面的经验。

（二）新一代信息技术应用方向。遴选运用5G、工业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提高产品、服务质量和顾客满意水平的典型经验，如通过“质量管理流程信息化”“生产过程集成协同操作”“云端售后服务”“远程个性化定制”“远程监测维护”等方式，提高企业质量水平、提升经营绩效的实践经验。

（三）新业态、新模式方向。企业发展新业态、新模式，促进了产品或服务质量明显提升，取得良好经营绩效的典型经验。

（四）中小企业“新、专、特、精”方向。中小企业具有新颖化、专业化、特色化、精细化特点，并在质量管理和质量提升方面具有显著成效的典型经验。

省质量标杆遴选方向可根据工作重点变化及时进行调整和补充。

第三章    认定条件

第六条  申报省质量标杆的工业企业应具备以下条件：

（一）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有效运行质量管理体系。

（二）近三年连续保持盈利，在质量、安全、环保、诚信等方面无违法行为和不良记录。

（三）所运用的主要管理方法（技术）科学先进，已在申报单位成熟应用，对质量和绩效提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在地区和行业内表现突出。
（四）在商业秘密得到保护的情况下，承诺被遴选为质量标杆后，积极参与质量标杆典型经验的分享交流活动。

第七条  认定标准：
（一）科学性和创新性。
1.所应用的管理方法（技术）符合普遍性认知的科学规律，符合质量品牌管理发展趋势。

2.在管理方法（技术）本身或（和）应用过程中有创新性经验（成果）。

3.所提炼的典型经验是成功应用该管理方法（技术）的核心内容，且逻辑清晰，内容完整。

（二）系统性和示范性。
1.典型经验应展示管理方法（技术）如何得到系统性应用，包括相关的组织管理、政策制度、资源保障和实施过程等。

2.典型经验应对关键环节重点说明，展示特色和亮点，包括从中获得的经验或教训，以增强典型经验的示范性。
（三）显效性和发展性。
1.有证据表明，通过应用该管理方法（技术），企业的质量品牌水平得到提升。鼓励通过数据说明在实物质量、运行效率、品牌竞争力或效益水平等方面的进步。

2.有证据表明，该管理方法（技术）将继续得到应用，并将持续发挥效果。

3.有证据表明，应用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信息化手段提升企业质量管控能力的典型经验（技术）在同行业应具有广泛适用性和可推广前景。

第四章    认定程序

第八条  符合条件的企业自愿向所在地市（州）经济和信息化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并按要求上报申报材料。

申报材料包括：

（一）质量标杆推荐表。

（二）典型经验材料。

1.质量标杆名称。质量标杆名称应体现典型经验的特征。命名规则为：企业+典型质量管理方法(技术)+经验。如：××集团公司实施六西格玛设计的经验。

2.摘要。简要介绍质量管理方法（技术）推进过程以及主要成果和社会效果。
3.企业概况。说明企业起源，历史沿革；主要业务范围，主要产品和服务；企业文化特色、使命愿景；企业资源状况，包括人力、技术、基础设施、供应商和客户；企业的发展状况等。
4.应用质量管理方法（技术）的背景。说明为解决企业存在的具体问题，确定并实施了质量管理方法（技术）。

5.质量管理方法（技术）综述，包括对质量管理方法（技术）的解读。

6.质量管理方法（技术）的实施与运行。推进质量管理方法（技术）的做法、步骤、过程、制度、内容等。

7.质量管理方法（技术）的实施效果。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相结合说明应用效果。

8.质量管理方法（技术）的深入推广。深化和拓展应用质量管理方法（技术）的长远计划，对外交流和分享经验的思考和设想等。

（三）典型经验分享承诺书。
（四）证实性材料。

证实性材料包括：

1.合法经营的证明，如营业执照复印件。

2.无诚信、质量、安全、环保等方面违法行为和不良记录的承诺书；

3.与项目相关的获奖证书、专利证书及其他证实性材料等；

4.在所在地区和行业处于领先地位的资料证明；

5.其他证实性材料。

第九条  市（州）经济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对企业申报材料进行审查核实，择优向经济和信息化厅推荐。

经济和信息化厅组织有关专家对企业申报材料进行评审，必要时组织答辩或实地考察。

第十条  经济和信息化厅根据专家评审情况综合审核，提出拟认定省质量标杆的名单，在经济和信息化厅门户网站公示10个工作日。经公示合格，经济和信息化厅正式确定省质量标杆。

省质量标杆名单由经济和信息化厅发文公布，并由经济和信息化厅授牌。

第五章    管  理

第十一条  省质量标杆认定工作每年组织一次。
第十二条  经济和信息化厅对获评省质量标杆企业予以重点支持，对质量标杆企业在质量品牌建设予以重点指导，对省质量标杆典型经验予以重点宣传推广。
第十三条  经济和信息化厅从省质量标杆中择优推荐申报全国质量标杆。

第十四条  经济和信息化厅对省质量标杆实行动态管理。对发生质量、安全、环保等方面重大责任事故的，撤销称号并公告。

第六章    附  则

    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经济和信息化厅负责解释，自2020年X月X日开始施行，有效期5年。

信息公开选项：主动公开 



